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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動產生的描述]（2024.12.20版）

藝術品委託製作合作意向書（2024.12.20版）

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（場館／機構／基金會／畫廊／委託方，以下簡稱「甲方」）
立意向書人：		
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（藝術家，以下簡稱「乙方」）

第 一 條 合作緣起
茲因甲方預計執行＿＿＿＿＿展覽（以下簡稱「本展覽」）之相關合作事宜，邀請乙方為本展覽製作作品及處理相關事務，特議定本藝術品委託製作合作意向書（以下簡稱「本意向書」）以資共同遵循。

第 二 條 合作辦法
雙方知悉本意向書僅為雙方表達共同合作之意願，基於本意向書而擬定之詳細具體合作項目、方式及費用等條件，應另行簽訂正式書面合約（詳見：藝術品委託製作合約書），以保障雙方之權益。

第 三 條 效力
第 1 項 本意向書之有效期間自簽約日起生效，除因第七條終止本意向書外，雙方如未能於中華民國（下同）＿＿＿＿＿年＿＿＿＿＿月＿＿＿＿＿日前（含）議定正式合約，本意向書亦終止之。
第 2 項 本意向書經甲乙雙方簽署生效，作成正本一式兩份，由甲乙雙方各執壹份為憑。

第 四 條 本展覽之相關資訊
第 1 項 展覽名稱：
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。
第 2 項 展覽地點：
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。
第 3 項 展覽期間：
自     年      月      日起至      年      月      日止。如有異動，甲方應另行以書面告知乙方。

第 五 條 作品企劃書
第 1 項 乙方同意自簽約日之＿＿＿＿＿日內提供甲方為本展覽製作作品所擬定之作品企劃書，該作品企劃書之內容應至少包含作品名稱、作品計畫說明（創作理念）、材料／媒體、尺寸、作品參考圖、製作所需預算等。
第 2 項 甲方同意於乙方提交前項之作品企劃書後＿＿＿＿＿日內支付乙方新臺幣＿＿＿＿＿元整（含稅），本條不因本意向書終止或未能議定正式合約而失其效力。
第 3 項 甲乙雙方同意乙方依本意向書所完成之作品企劃書，除甲乙雙方另有書面約定外，以乙方為著作人，享有著作人格權與財產權。

第 六 條 費用負擔
本意向書之有效期間內，甲方同意以實支實付計算之最高新臺幣＿＿＿＿＿元整（含稅）提供乙方因研究與籌劃前條第1項工作所生之費用，該費用包含但不限於車馬費、誤餐費、諮詢費及訪談費等。

第 七 條 終止
任一方擬終止本意向書，應於＿＿日前以書面通知他方，並且雙方應將其所持有之他方資料，悉數歸還。

第 八 條 爭議解決方式
本意向書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。就本意向書所生爭執，甲乙雙方應本於誠信原則協商解決。若仍涉訟時，甲乙雙方合意以___________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

立意向書人：（未成年者應請法定代理人簽章）

甲方：
負   責  人：
統 一 編 號：
聯   絡  人：
電 子 郵 件：
電        話：
地        址：

乙方：
身 分 證 字 號：
戶  籍  地  址：
通  訊  地  址：
電  子  郵  件：
電           話：

中 華 民 國               年               月             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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